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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機關：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報  告  人：處長     鄭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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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建立市府友善經費報支環境之緣由 

 市府主計處因應作為 

壹 

貳 

參 

 結語 肆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歲計工作：係以預算編製及決算編造為主，著重如何將有限資源依

市政建設之輕重緩急做最經濟有效之分配及運用。 

會計工作：在求財務管理功能之發揮，將預算執行及財務活動情形

確實記錄，以了解計畫執行之績效，並透過督導各機關內部控制及

內部審核，以防止弊端，減少浪費。 

統計工作：則在蒐集與政府施政及社會經濟有關之資料，加以整理、

分析，適時提供政府決策及預算籌編之參據，發揮最高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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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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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計 

(協助市府、輔導機關、服務民眾) 

內部審核 帳務處理 內部控制 

會計人員依職權實施

事前審核及事後複核 

依會計憑證記載交易事項

之經過及表達執行結果 

由機關內部共同設計、

執行及維持的管理過程 

紀錄→彙整→分析→陳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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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 

收支之控制 
預算審核 

收支審核 

經費報支之處理 會計審核 

現金及其他財務

處理程序之審核 

現金審核 

採購及財物審核 

工作成果之查核 工作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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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之控制：各項計畫及預算之執行與控制及各項業務收支處理作
業之查核。 
經費報支之處理：會計憑證、報表、簿籍及有關會計事務處理程序
之審核。 
現金及其他財物處理程序之審核：現金、票據、證券等出納事務處
理與保管及採購事務以及財物處理程序之查核。 
工作成果之查核：計算工作負荷或工作成果每單位所費成本之審核。 

（一） 

（二） 

（三） 

（四） 

本次專題報告謹就本處近年來在「經費報支之處理」上所
建立的友善環境及具體作為，作一說明，俾提供市府各局
處會參考。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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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人民團體 

民眾及廠商 

民意代表 

政府機關(構)學校業務人員 

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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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審核認定 

較為主觀 

法令

認知

及運

用有

差異 

人員

更迭

導致

認定

不同  

部分

檢據

要求

未臻

合理 

部分審核流

程較長 

退件

原因

未能

明確

告知 

部分

審核

程序

過於

繁瑣 

部分橫向溝通 

有待加強 

修正

規定

未適

時掌

握 

改善

作法

未互

通有

無 

機關

間未

有一

致性

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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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規定分散未整合 

審核流程繁瑣冗長 

問題未有效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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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頒情形：本處研擬「新北市政府建立友善經費報

支環境計畫」（草案），並經簽奉市長核定後，於

106年2月13日以新北府主會決字第1060258807

號府函分行市府各機關學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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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在資源共享、透明一致及簡政便民的原
則下，逐步推動各項相關簡化作業，進而形成市府
友善經費報支環境，建立積極興利的行政文化。 
分二階段推動： 
1.第一階段(106年度)：先由主計處建立通案式之
友善經費報支環境模式，以作為推動本府各機關於
第二階段之基礎。 
2.第二階段(107年度)：協助市府各機關建立較適
合機關特性之友善經費報支環境。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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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階段主計處具體作為 

規定透明 
 蒐集相關法規資訊 

 彙編常用主計法令 

 建置經費報支專區 

 

 

 

程序簡化 問題溝通 
 推動各機關檢視

及精進簡化經費

支付程序 

 彙整前述簡化經

費支付程序供各

機關相互交流精

進 

 增加教育訓練 

 舉辦座談會 

 增修問答集 

 彙編共同性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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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處針對前述歸納的原因，就「規定透明」、「程序簡化」、「問題溝通」等三個面

向，在符合現行法令規定之基礎下，秉持創新精進的精神，與資源共享、透明一致及簡政
便民的原則，建立友善經費報支環境模式，以作為推動市府各機關於第二階段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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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透明(1/7) 

  於主計處網站首頁建置「法規資訊」、「常用

主計法令彙編」及「經費報支專區」，俾提供隨時

可供瀏覽查閱之法令資訊及相關之應有作法；謹說

明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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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蒐集相關法規資訊(1/2) 

(一)規定透明(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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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蒐集相關法規資訊(2/2) 

(一)規定透明(3/7) 



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17 

2.彙編常用主計法令(1/2) 

(一)規定透明(4/7) 

共10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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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彙編常用主計法令(2/2) 

(一)規定透明(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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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置經費報支專區(1/2) 

(一)規定透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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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置經費報支專區(2/2) 

(一)規定透明(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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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簡化(1/2) 

 

• 由市府函頒「新北市政府精進簡化經費支付程序提
升行政效率計畫」 

• 請各機關依前開計畫完成訂定「精進簡化經費支付
程序提升行政效率具體措施」(以下簡稱具體措施) 

1.推動各機關檢視及精進簡化經費支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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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程序簡化(2/2) 

 

• 由主計處複核前述各機關所訂定之具體措施，並將
複核後之具體措施彙整成「105年度各機關修正精進
簡化經費支付程序具體措施彙整表」及「105年度各
機關精進簡化經費支付程序具體措施修正情形統計
彙總表」。 

• 將前開彙整後之資料由市府分行各機關，並請各機
關就他機關性質相近業務之具體措施相互交流精進，
以提升市府整體行政效率。 

2.彙整前述簡化經費支付程序供各機關相互交流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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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溝通(1/4) 
1. 增加教育訓練：持續加強內部審核及建立友善經費報支環境教育訓練課程，106年截

至5月底止參訓人員已達1,713人次，預計全年可達3,000人次。 

104年 

105年 

106年擴大辦理 
主計業務講習(4梯次)                 172人次 

會計業務講習(4梯次) 200人次 

採購監辦應注意事項  125人次 

政府會計公報講習      121人次 

社團補助及核銷作業     76人次 

內部審核實務經驗分享(2梯次) 227人次 

概述機關採購監辦實務(2梯次) 260人次 

內部控制與內部審核研析及會 
計檔案管理實務(3梯次)             406人次 

政府會計公報介紹(3梯次)         313人次 

內部審核案例及研析(4梯次)     700人次 

概述我國政府會計觀念及準則 
公報(2梯次)                                  420人次 

522 

人次 1,378 

人次 

3,000 

人次 

主計業務講習(4梯次)                 200人次 

概述新訂之新北市普通公務會 
計制度之ㄧ制規定(3梯次)          520人次 

內部審核實務經驗分享(2梯次)  210人次 

概述機關採購監辦實務(2梯次)  250人次 

建立友善經費報支環境(5梯次) 7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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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溝通(2/4) 

2. 舉辦座談會：召開下列各種業務座談會，除與審計機關建立良好的溝通及交流機制外，

亦轉達中央與市府增刪修訂之相關法令規定，俾與主計同仁取得共識。 

 

座談會 辦理情形 

主計審計業務座談會 每年定期舉辦 

本處所屬主辦會(主/統)計主計業務
座談會 

每年定期舉辦 

本處所屬主計機構訪視座談會 每年分區舉辦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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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溝通(3/4) 
3. 增修問答集：以實際常發生之經費報支情形，採情境式問答，並按報支項目分門別類，

刊登於本處網站，方便需求者瀏覽查閱；現有36則問答，未來將持續增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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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100至104年度審核本市各機關
財務支出暨新北市政府主計處100至105年度查核本
市各機關會計事務及內部審核之共同性缺失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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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溝通(4/4) 
4. 彙編共同性缺失：為健全市府各機關內部審核之實施，以及減少不經濟支出，同時協

助各機關發揮內部控制之功能，經將審計處審核及本處查核各機關內部審核業務時，所

發現之共同性缺失及易產生之錯誤態樣等，予以彙編成冊，俾使主計同仁於處理相關內

部審核業務上，能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之依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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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階段市府各機關辦理原則 

01 02 

05 03 

04 

各機關 
辦理原則 

01.透過連結至本處

網站之經費報支專
區方式，充分運用
本處所建構的網路
資源。 

02.建置所轄業務中涉

及外界或內部單位之與
經費報支有關規範、應
備文件範例及錯誤態樣
等資訊，俾供需求者隨
時閱覽或查詢。 

05.提供所屬機關、

學校或外界反應經
費報支問題管道並
協助處理。 

03.定期或不定期辦

理教育宣導。 

04.與審計機關建立

良好溝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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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項次 內容簡述 

1 簡化各項給與表冊核章程序，加速公款支付時效。 

2 印刷費之報支，無需檢附樣張或樣本。 

3 健全零用金制度(含一萬元以下零星支出，均由機關零用金支付)。 

4 開會食用便當者之名單、開會通知等，均可免再併入作為核銷之原始憑證。 

5 
經費支付程序之錯誤行為態樣及錯誤率(次數)，提報局(處)務會議檢討或彙
整錯誤態樣提供機關同仁參考。 

6 經費動支及核銷納入新進同仁教育訓練課程。 

(一)各機關簡化經費報支程序情形 

一、推動成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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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項次 內容簡述 

7 
以轉帳自動扣繳方式繳納公、勞、健保、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及公用事業費
款（如水電費等），可由經手人簽名之網路轉帳明細作為支出憑證，並以
憑證後補方式先行出帳，以簡化作業程序。 

8 
繳納公用事業費款(如水電費、電信費、瓦斯費等)後，可自財政部電子發
票整合服務平台列印電子發票，並由經手人簽章作為報支憑證。 

9 
支付本機關以外人員非屬採購案之支出款項(如出席費及鐘點費等)，透過
政府公款支付機關(構)轉帳撥付者，在符合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相關規
定之原則下檢附之出席費、鐘點費清冊，免附外聘委員及講師簽收之領據。 

10 
凡足資證明事項經過，且經事項經手人及其主管、品質驗收人簽章之書據，
均可視為原始憑證，如收據或統一發票等，除有特別規定者外，其餘相關
附屬書類均可免再併入作為核銷之原始憑證。 

一、推動成效(2/3) 

(二)各機關納入簡化經費支付程序具體措施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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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簡化項目 內容簡述 

簡政便民，加
速發放作業 

 申請人前一年度已經核定發給慰問金者，次年度由逕依戶籍等資料查核認定資格後造冊
發給。(勞工局) 

 針對有另行發文通知受領者實際發放補助金額之補助案件，其領據金額或日期有誤，可
由承辦人員直接修正蓋章。(勞工局) 

簡化程序，提
升核銷效率 

 依規定應製作而於請款報銷免檢附之文件，由各請款單位自行妥善保管留供查核。 
       (環境保護局等) 

 將分期付款表、支出科目分攤表併入憑證黏貼用紙一併填寫，以減少核章程序，落實節
能減紙之目標。(交通局) 

 在不違反政府採購法有關分批（別）辦理採購規定原則下，辨理金額未達一萬元之下列
各款項目之零星採購，在向其主管報備後得逕行辦理，毋庸填具請購單。(城鄉發展局
等) 

(三)各機關建立較具獨特性之簡化經費報支程序案例 

一、推動成效(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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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努力方向 

加速簡化提升行政效能 

落實經費報支審核之ㄧ致性 

持續檢視機關執行情形 

適時與審計機關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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